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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转发《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建

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实施意见〉

的通知》的通知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济建标字〔2016〕2 号

各县（市）、区建委（建设局），高新区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鲁建办字〔2016〕20号）

（以下简称“《省实施意见》”）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

情况，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建筑业营改增后，我市建设工程计价应按照《省实施

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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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中的工程排污费、住房公积

金、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的费率，除《省实施意见》明确

外，按下列规定执行。

单位：%

规费名称 费率

工程排污费 0.28

住房公积金 0.22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 0.16

各项费用的计算基数均以不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

额）的价格计算。

三、本通知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

附件：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鲁建办字〔2016〕20号）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6年4月29日

抄送：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4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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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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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印发《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鲁建办字〔2016〕20 号

各市住房城乡建委（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为满足建筑业营改增后建设工程计价需

要，省厅结合实际，制定了《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

实施意见》，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实施。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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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实施意见

一、计价调整范围

适用于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02版《山东省

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2003版《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和

《山东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05版《山东省市政养护维修工程

消耗量定额》、2006版《山东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2008版

《山东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定额》和《山东省仿古建筑工程计价定

额》、2016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预算定额山东省价目表》等我省现

行各专业定额的工程。

（一）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注明的合

同开工日期或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注

明的开工日期（以下简称“开工日期”），在2016年5月1日后的建设

工程项目，应按照营改增后的计价依据执行。

（二）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的建设工程项目，在符合国

家有关财税文件规定前提下，应按照营改增后的计价依据执行；如不

符合规定，应参照原合同价或营改增前计价依据执行。 

（三）2016年4月30日前尚未开标的依法招标项目，招标文件及

招标控制价编制，均应按照营改增后的计价依据执行。

二、计价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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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调整准备工作的通知》（建办标〔2016〕4号）。

（三）现行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包括清单计价规范、消耗量定

额、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等。

（四）其他有关资料。

三、计价调整内容

（一）建筑业营改增后建设工程发承包及实施阶段计价活动，适

用一般计税方法的计税建设工程执行“价税分离”计价规则。

（二）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建设工程，参照原合同价或

营改增前的计价依据执行，并执行财税部门的相关规定。

（三）材料（设备）暂估价、确认价均应为除税单价；专业工程

暂估价应为营改增后的不含税工程造价。

（四）风险幅度均以材料（设备）、施工机具台班等对应除税单

价为依据计算。

计价依据调整内容是根据营改增调整的规定和要求等修订完成

的，除另有说明外，不改变计价依据的适用范围及费用计算程序等。

四、计价费用项目

（一）营改增后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的组成，除本实施意见另有规

定外，均与原《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一致。

（二）企业管理费组成除原有规定外，增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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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三）《山东省仿古建筑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中环境

保护费、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由措施费移入规费中。

（四）建设工程费用中的税金，是指按国家税法规定应计入建设

工程造价内的增值税。

（五）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中各项费率，是以当期人工、材

料、施工机具台班的除税价格进行测算确定的。

（六）建筑业营改增后，工程造价按“价税分离”计价规则计

算，具体要素价格适用增值税税率执行财税部门的相关规定。税前工

程造价为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和规

费之和，各费用项目均以不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价格计

算。

五、现行计价规定中与本实施意见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实施意见为

准。

六、本实施意见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

附：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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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表

一、措施费费率

（一）建筑、安装、园林绿化、房屋修缮工程

单位：%

             费用名称

  专业名称

夜间

施工费

二次

搬运费

冬雨季施工

增加费

已完工程及设

备保护费

总承包服

务费

建筑

工程

建筑工程 0.70 0.60 0.80 0.15

3

装饰工程 3.62 3.25 4.07 0.15

安装

工程

设备安装 2.44 2.03 2.68 1.18

炉窑砌筑 6.39 5.35 7.01 3.09

园林绿化工程 4.88 4.32 5.61 —

房屋修缮

工程

土建及二次装修工程 3.89 3.44 4.34 1.07

安装工程 2.26 1.85 2.4 1.09

说明：

1、建筑工程、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房屋修缮工程措施费中人工费含量：夜间施工费、冬

雨季施工增加费及二次搬运费为20%，己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为10%。

2、安装工程措施费中人工费含量：夜间施工费为50%；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及二次搬运费为40%，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为25%。

3、装饰工程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计费基础为省价直接工程费。

（二）市政工程

单位：%

                  专业名称

费用名称

道路

工程

桥涵

工程

排水

工程

隧道

工程

给水

工程

燃气

工程

供热

工程

路灯

工程

夜间施工费 0.10 0.09 0.11 0.08 0.26 0.18 0.16 0.08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0.88 0.64 0.71 0.53 1.71 1.25 1.09 0.77

场地清理费 0.12 0.08 0.10 0.07 0.22 0.15 0.13 0.11

中小型机械及工具用具使用费 1.94 1.59 1.74 1.32 2.71 2.03 2.09 1.81

施工因素

增加费

地级市 1.94 1.53 1.40 1.30 2.75 1.99 1.74 1.77

县级市 1.43 1.17 0.98 1.00 2.13 1.39 1.25 1.16

县城及镇 1.02 0.83 0.69 0.70 1.43 0.93 0.85 0.85

总承包服务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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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政养护维修工程

单位：%

                 专业名称

费用名称

道路、桥涵、排水

养护维修

给水、燃气、供热

管道养护维修
路灯养护维修

夜间施工费 0.20 0.65 0.89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0.46 2.01 1.24

场地清理费 0.18 0.36 0.31

施工因素增加费

地级市 2.08 4.20 3.10

县级市 1.41 2.83 2.09

县城及镇 1.04 1.97 1.45

说明：市政工程、市政养护维修工程措施费中人机费含量：施工因素增加费为94%，其余按45%。

（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单位：%

                  费用名称

专业名称

夜间施

工费

二次搬运

费

冬雨季施

工增加费

已完工程及

设备保护费

特殊检

验检测

费

土建

专业

地上工程 0.18 0.10 0.10 0.20 0.25

地下明挖工程 0.21 0.14 0.13 0.09 0.26

地下暗挖工程 0.22 0.21 0.12 0.05 0.16

盾构工程 0.15 0.15 0.17 0.04 0.24

轨道

专业
轨道工程 0.16 0.20 0.26 0.10 0.15

安装

专业

通信、信号工程 0.85 0.47 0.47 0.23 1.25

供电工程 0.85 0.47 0.47 0.23 1.25

智能与控制系统工程 0.85 0.47 0.47 0.23 1.25

机电工程 0.85 0.47 0.47 0.2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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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管理费、利润费率

（一）建筑、安装、市政、园林绿化工程

单位：%

                费用名称及

                 工程类别

  专业名称

企业管理费 利润

I Ⅱ Ⅲ I Ⅱ Ⅲ

建筑

工程

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9.93 7.93 5.85 8.20 4.65 3.43

构筑物工程 7.94 7.17 4.75 6.87 5.54 2.66

单独土石方工程 6.62 4.75 3.00 5.09 3.65 1.55

桩基础工程 5.30 4.10 2.99 3.88 2.99 1.11

装饰工程 102.14 81.29 49.63 34 22 16

安装

工程

设备安装 63.73 52.83 40.94 38 30 23

炉窑砌筑 130.19 108.39 83.58 85 70 45

市政

工程

道路工程 18.09 15.26 14.13 11.34 6.59 3.89

桥涵工程 20.34 18.48 16.62 13.25 7.41 5.22

排水工程 20.18 17.84 15.39 10.62 6.31 4.84

隧道工程 17.42 15.88 14.22 11.39 6.22 4.53

给水工程 32.27 27.39 23.84 32.05 26.78 8.07

燃气工程 25.88 23.25 20.95 23.65 14.02 7.01

供热工程 21.95 18.93 17.89 26.40 12.93 6.36

路灯工程 29.66 25.10 22.17 10.95 5.98 4.05

园林绿化工程 69.84 56.90 42.04 59 33 25

房屋

修缮

工程

土建工程 52.05 42.05 30.16 44 25 18

二次装修工程 102.09 81.24 49.58 34 22 16

安装工程 60.82 50.86 31.05 52 34 22

市政

养护

维修

工程

道路、桥涵、排水养护维修 21.42 11.49

给水、燃气、供热管道养护维修 18.60 14.44

路灯养护维修 21.64 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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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单位：%

                   费用名称

专业名称  
企业管理费 利润

土建

专业

地上工程 8.07 3.41

地下明挖工程 7.97 4.14

地下暗挖工程 8.00 4.61

盾构工程 6.32 4.14

轨道

专业
轨道工程 5.56 2.26

安装

专业

通信、信号工程 34.78 30

供电工程 37.29 30

智能与控制系统工程 33.88 30

机电工程 37.1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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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费费率

（一）建筑、安装、园林绿化、房屋修缮工程

单位：%

            专业名称

   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

安装

工程

园林绿

化工程

房屋修缮工程

建筑

工程

装饰

工程

土建及二

次装修工

程

安装

工程

安全文明施工费 3.73 4.18
5.01

（3.81）
2.91 4.52

其中：（1）安全施工费 2.37 2.37
2.37

（1.17）
1.17 2.37

      （2）环境保护费 0.11 0.12 0.29 0.16 0.25

      （3）文明施工费 0.54 0.10 0.59 0.34 0.53

      （4）临时设施费 0.71 1.59 1.76 1.24 1.37

工程排污费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社会保障费 3.09

住房公积金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说明：安装工程安全施工费费率：民用安装工程为2.37%，工业安装工程为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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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政工程

单位：%

             专业名称

 费用名称

道路

工程

桥涵

工程

排水

工程

隧道

工程

给水

工程

燃气

工程

供热

工程

路灯

工程

安全文明施工费 3.76 2.87 3.56

其中：（1）安全施工费 1.17

      （2）环境保护费 0.20

      （3）文明施工费 0.59

      （4）临时设施费 1.80 0.91 1.60

工程排污费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社会保障费 3.09

住房公积金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三）市政养护维修工程

单位：%

              专业名称

费用名称

道路、桥涵、排水

养护维修

给水、燃气、供热

管道养护维修
路灯养护维修

安全文明施工费 2.73 3.12 3.03

其中：（1）安全施工费 1.17

      （2）环境保护费 0.17 0.21 0.19

      （3）文明施工费 0.44 0.53 0.48

      （4）临时设施费 0.95 1.21 1.19

工程排污费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社会保障费 3.09

住房公积金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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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单位：%

            专业名称

  

   费用名称

土建专业
轨道

专业
安装专业

地上

工程

地下

明挖

工程

地下

暗挖

工程

盾构

工程

轨道

工程

通信、

信号

工程

供电

工程

智能与

控制系

统工程

机电

工程

安全文明施工费 4.39 4.07 4.28 3.48 2.77 4.07 2.55 3.72 3.36

其中：（1）安全施工费

3.18 2.85 2.67 2.60

— — — — —

      （2）环境保护费

      （3）文明施工费

      （4）临时设施费 1.21 1.22 1.61 0.88

工程排污费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社会保障费 3.09

住房公积金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 按工程所在地设区市相关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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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仿古建筑工程费率表

                   工程类别

费用名称

费率（%）

I类 II类 Ⅲ类

企业管理费 43.77 34.74 23.76

利润 24.30 15.20 11.10

措施费

夜间施工费 0.63

二次搬运费 2.26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2.44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0.72

总承包服务费 3.0

规费

安全施工费 2.37

环境保护费 0.17

文明施工费 0.26

临时设施费 1.53

工程排污费 按环保部门有关规定计算

社会保障费 3.09 

住房公积金 按有关规定计算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 按实际工程投保金额计算

说明：1、措施费中的总包服务费以专业分包工程费为计费基础。

      2、总包服务费不计入计费程序中“人工费R2”，且不计取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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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税金

单位：%

税金 税率

增值税 11

六、安装工程系统调整费、高层建筑增加费、脚手架搭拆费调整系数

费用项目名称 调整系数

小型站类工艺系统调整费 0.95

采暖系统调整费 0.91

通风空调工程系统调整费 0.92

高层建筑增加费 0.97

脚手架搭拆费 0.92

说明：各费用中人工费仍按原系数及所占比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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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此件主动公开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6年4月21日印发


